
华东师范大学文件

华师保 E2021〕 2号

关于印发 《华东师范大学机动车通行证登记

管理细则 (20Ⅱ 年修订 )》 的通知

各单位 :

为维护校园交通秩序,加强对校园机动车辆的管理,保障师

生员工安全,根据有关法律法规,结合学校实际,特修订 《华东

师范大学机动车通行证登记管理细则》,现予印发,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厂舔 拶′



华东师范大学机动车通行证登记管理细则

(⒛21年修订 )
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机动车通行证管理,根据 《华东师范大学

校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法》规定,结合学校实际情况,制定本

细则。         -

本细则所称机动车通行证,是指学校机动车通行证 A证、B

证和临时通行证。

一、机动车通行证申领登记

通行证

种类

领

围

申

范 申领程序 申领材料 有效期
收费
标准

各注

A证 学校公务
车辆

公务车辆管理负责人

登录 《华东师范大学

机动车通行证申领系

统》,上传所需材料 ,

进行线上申请;保卫

处在收到申请后 3个

工作日内审核,符合

申领条件的准予办
理。

学校固定资
产证明、机

动车行驶证
长期有效 免费

B证

学校在编在
职 (含一级
人事代理 )

教职员工的
车辆

申办人登录 《华东师
范大学机动车通行证

申领系统》,上传所需

材料,进行线上申请 ;

保卫处在收到申请后
3个工作日内审核 ,

符合申领条件的准予

办理。

申办人工作
证 (校园

卡 )、 机动车

驾驶证、机

动车行驶证

在职期间

有效
免费

临时

通行证

博士后的
车辆

申办人登录 《华东师
范大学机动车通行证

申领系统》,上传所需
材料,进行线上申请;

保卫处在收到申请后
3个工作日内审核 ,

符合申领条件的准予
办理。

申办人工作
证 (校园

卡 )、 机动车

驾驶证、机

动车行驶证

当个学年
度内有效

免费
限时

停车

9
~



访问学者的

车辆

须由申办人所在的主

管单位 (部 门)通过

学校签报程序进行申

请;保卫处在收到申

请后 3个工作日内审

核,符合申领条件的

准予办理。

申办人工作
证 (校园

卡 )、 机动车

驾驶证、机

动车行驶
证、签报

当个学年

度内有效

800元 /学

年度

限时

停车

二级人事代

理人员的车

辆

须由申办人所在的主

管单位 (部 门)通过

学校签报程序进行申

请;保卫处在收到申

请后 3个工作日内审

核,符合申领条件的

准予办理。

申办人工作
证 (校园

卡 )、 机动车

驾驶证、机

动车行驶
证、聘用证

明、签报

当个学年

度内有效

800元 /学

年度

限时

停车

附属学校教

职员工的车

辆

须由申办人所在的附

属学校通过学校签报

程序进行申请;保卫

处在收到申请后 3个

工作日内审核,符合

申领条件的准予办

理。

申办人工作

证 (校园

卡 )、 机动车

驾驶证、机

动车行驶

证、签报

当个学年

度内有效

800元 /学

年度

限时

停车

部门合作单

位的车辆

须由主管单位(部 门 :

通过学校签报程序进

行申请;保卫处在收

到申请后 3个工作日

内审核,符合申领条

件的准予办理。

申办人身份
证、机动车

驾驶证、机

动车行驶
证、签报

当个学年

度内有效

800元 /学

年度

限时

停车

校园内租赁

商铺的车辆

承租人向学校主管部

门递交申请,须 由主

管单位 (部 门)通过

学校签报程序进行申

请;保卫处在收到申

请后 3个工作日内审

核,符合申领条件的

准予办理。

申办人身份
证、机动车

驾驶证、机

动车行驶
证、校内租

赁店铺合

同、签报

当个学年

度内有效

2400元 /

学年度

限时

停车

有关单位提

供生活保障

服务的车辆

须由主管单位(部 门 )

通过学校签报程序进

行申请;保卫处在收

到申请后 3个工作日

内审核,符合申领条

件的准予办理。

申办人身份

证、机动车

驾驶证、机

动车行驶

证、签报

当个学年

度内有效
免费

时

车

限

停



说明:

1.申 领机动车通行证的车型,除公务车辆外,仅限不超过七

座的小型或微型汽车。

2.以个人名义申领机动车通行证的,同 一申办人仅限办理一

辆车、一张证,机动车行驶证所有人须为申办人或其直系亲属。

3.机动车临时通行证的有效期,以学年度为计 (当 年 9月 1

日至次年 8月 31日 ),自 临时通行证核发之日起至当个学年度结

束之日止,超期须重新申请办理。驾驶持有临时通行证的车辆入

校的,应遵守学校限时停车管理措施,不得在校园内停放车辆过

夜,超时则视同社会车辆收费管理。

4.若 因学校会议、活动、教学、科研等需要或遇到特殊情况 ,

有关单位人员确需驾驶机动车辆入校的,请提前向主管单位 (部

门)或保卫处申请入校,经报各准予入校的当日免费,未经报各

或超时则视同社会车辆收费管理。

5.在校学生 (含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)不予办理机动车通行证;

如遇特殊情况确需驾驶机动车辆入校的,参照前述说明第 4款进

行管理。

二、机动车通行证变更登记

已申领机动车通行证的有关车辆,若机动车所有人信息、车

辆信息或原申领时其他相关条件发生变动,变动后仍符合申领条

件的,原 申办人、持证人或其主管单位 (部 门)应 当在发生变动

后十日内将相关证件、变动情况证明材料和原机动车通行证提交



给学校保卫处,参照前述申领程序,申请办理变更登记,由 学校

保卫处重新核发机动车通行证。

三、机动车通行证注销登记

已申领机动车通行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 学校保卫处办理

注销登记 :

1.原 申办人、持证人或其主管单位 (部 门)申请注销的;

2.原机动车通行证超过有效期的;

3.原机动车所有人信息、车辆信
`息
或原申领时其他相关条件

发生变动,变动后不符合申领条件的;

4.原 申办人超出申领范围申领的;

5。 原申办人申领时提供虚假材料的;

6.持证人严重违规使用机动车通行证的;

7.持证人、持证车辆严重违反 《华东师范大学校园道路交通

安全管理办法》的;

8.有其他应予注销情形的。

四、本细则由学校保卫处负责解释。

五、本细则自⒛21年 9月 1日起施行,原有规定与本细则不

一致的,以本细则为准。

华东师范大学学校办公室 ⒛ 21年 8月 30日 印发


